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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解釋闡釋在案，若於裁判確定後，復因犯罪受有期徒刑之宣告者，既

與前述定執行刑之規定不合，即應與前一確定裁判之刑，合併執行，自

不受首開不得逾二十年之限制。否則，凡經裁判確定應執行徒刑二十年

者，即令一再觸犯法定本刑為有期徒刑之罪，而猶得享無庸執行之寬

典，有違一罪一刑之原則，對於公私法益之保障及社會秩序之維護，顯

有未週，且與公平正義之旨相違背，殊非妥適。

至刑法第三十三條 第三款規定有期徒刑為「二月以上，十五年以

下。但遇有加減時，得減至二月未滿，或加至二十年。」乃係對於實質

上或處斷上一罪之法定刑加重所為不得逾二十年之限制，與裁判確定

後另犯他罪應合併執行之刑期無關。

綜上所述，本院院字第六二六號解釋有關第五部分，已無從適用。

惟有期徒刑，本較無期徒刑為輕，受有期徒刑之合併執行而有悛悔實

據者，為貫徹教育刑之目的，其假釋條件，自不應較無期徒刑為嚴，宜

以法律明定之。

釋字第二○三號解釋（75.2.28.）

【解釋文】

台灣省政府於中華民國六十七年八月二十四日修正發布之臺灣省

省縣市立各級學校教職員遴用辦法，其第五十二條關於各學校對於聘

約期限屆滿不續聘之教員，應開具名冊，敘明原由，報請主管教育行政

機關備查之規定，旨在督促學校對教員之不續聘，應審慎辦理，與憲法

並無牴觸。

【解釋理由書】

台灣省政府於中華民國六十七年八月二十四日修正發布之台灣省

省縣市立各級學校教職員遴用辦法，其第五十二條規定：「專科以上學

校及中小學對於聘約期滿之教員不予續聘者，應開具名冊，敘明原由，

報請主管教育行政機關備查」，此乃學校對於聘約期限屆滿之教員不

予續聘之程序，其明示應列冊並敘述如何不為續聘之原由，向主管上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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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報備者，旨在督促學校對教員之不續聘，應審慎辦理，與憲法第十

五條及第一百六十五條保障人民生存權及教育工作者生活之意旨並無

牴觸。至台灣省政府教育廳六十六年五月九日教四字第三○九七八號及

同年七月十五日教四字第四一四一○號函，並非原確定判決所依據之法

令，核與人民聲請解釋之規定不合，不生解釋憲法問題，併此敘明。

釋字第二○四號解釋（75.4.11.）

【解釋文】

票據法第一百四十一條第二項有關刑罰之規定，旨在防止發票人

濫行簽發支票，確保支票之流通與支付功能，施行以來，已有被利用以

不當擴張信用之缺失，唯僅係該項規定是否妥善問題，仍未逾立法裁量

之範圍，與憲法第十五條及第二十二條尚無牴觸。

【解釋理由書】

按支票限於見票即付，有相反之記載者，其記載無效，票據法第一

百二十八條第一項定有明文。故支票為支付證券，貴在現實支付，有代

替現金之功用，為交易上之重要工具，因此同法第一百二十六條明定：

「發票人應照支票文義擔保支票之支付。」為防止發票人於資金不足時

濫行簽發支票，同法第一百四十一條第二項復明定：「發票人簽發支票

時，故意將金額超過其存數或超過付款人允許墊借之金額，經執票人

提示不獲支付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該不足金額

以下之罰金。」予以刑罰制裁，以確保支票之流通與現實支付之功能，

維持交易之安全。

至記載實際發票日後之日期為發票日之支票，票據法第一百二十八

條第二項明定：「支票在票載發票日前，執票人不得為付款之提示」，

惟在票載發票日前簽發之支票，並未禁止其流通轉讓，是項支票之性

質，與同條第一項見票即付之支票，固非完全相同，為加強其功能，於

是項支票到票載日期因資金不足，不獲支付時，亦適用同法第一百四十

一條第二項科處刑罰。然以刑罰制裁確保支票之流通，易使執票人在收




